
代码 简称 版位

000007

零七股份

B012

000032

深桑达

A B007

000155

川化股份

B007

000408

金谷源

A03

000409

山东地矿

A29

000514

渝开发

A29

000586

汇源通信

A32

000600

建投能源

B001

000685

中山公用

B007

000688

建新矿业

B007

000761

本钢板材

A29

000767

漳泽电力

B004

000802

北京旅游

B003

000912

泸天化

B002

002047

宝鹰股份

B002

002059

云南旅游

B004

002102

冠福家用

A15

002112

三变科技

B003

002131

利欧股份

B002

002153

石基信息

B002

002195

海隆软件

A29

002200

绿大地

B004

002239

金飞达

A15

002291

星期六

B010

002306

湘鄂情

B004

002409

雅克科技

B003

002466

天齐锂业

B004

002523

天桥起重

B002

002564

张化机

B003

002568

百润股份

B003

002581

万昌科技

B002

002585

双星新材

A19

002600

江粉磁材

B003

002606

大连电瓷

A32

代码 简称 版位

002657

中科金财

B003

600009

上海机场

B004

600038

哈飞股份

B010

600266

北京城建

B007

600269

赣粤高速

A15

600392

盛和资源

B004

600552

方兴科技

B012

600678

四川金顶

B007

600862

南通科技

B003

600978

宜华木业

B007

600981

汇鸿股份

A03

601800

中国交建

B001

601999

出版传媒

A15

华安月安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B008

国联安德盛精选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

B009

东方增长中小盘混合型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

B005

银河沪深

300

价值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A30

银河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B006

安信基金

B010

大成基金

A31

富国基金

B011

华宝兴业基金

A03

上银基金

B002

泰信基金

B003

万家基金

B003

新华基金

B002

兴业全球基金

B010

银华基金

B010

证券代码：

000600

证券简称：建投能源 公告编号：

2014-37

债券代码：

112040

债券简称：

11

建能债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11

建能债”票面利率调整及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根据公司于2011年8月25日披露的《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1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下称“《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公司作为“11建能债”（债

券代码：112040）的发行人，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三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三年

的票面利率。 本次债券在存续期前三年票面利率为6.20%，在债券存续期前三年固定不变；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三年末，公司选择不上调票面利率，即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

仍为6.20%，并在本期债券后续期限固定不变。

2、根据《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在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

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的第三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持有的本期债券

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3、 投资者回售申报日为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

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内，即：2014年8月8日、8月11日、8月12日。

4、回售款到账日：2014年8月29日。

5、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以人民币100元/张（不含利息）卖出持有的“11建能债” 。 截

至本公告发出前一交易日，“11建能债”的收盘价为100.65元/张，高于回售价格。 因此投资

者选择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现将公司关于调整“11建能债”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安排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11建能债”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11建能债

3、债券代码：112040

4、发行总额：人民币4.5亿元。

5、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6、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7、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六年期，附第三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

8、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6.20%，在债券存续期前三年固定不

变。 若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上调后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三年

票面利率加上上调基点，在债券后续期限固定不变；若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

息，不计复利。

9、起息日：2011年8月29日。

10、付息日：本期债券付息日为2012年至2017年每年的8月29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

券的付息日为2012年至2014年每年的8月29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11、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

计利息。

12、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期债券提供无条件的不

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3、信用级别及信用评级机构：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

等级为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 2014年5月，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跟踪评

级，维持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

14、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1年10月2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15、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委托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下称

“中国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 ）

16、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11建能债”票面利率调整安排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在“11建能债” 存续期的第三年末，公司选

择不上调票面利率， 即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的票面利率仍为6.20%， 并在本期债券后续期限

（2014年8月29日至2017年8月28日）固定不变。

三、“11建能债”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及回售安排

1、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投资者可选择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

本期债券。

2、回售申报日：2014年8月8日、8月11日、8月12日。

3、回售价格：人民币100元/张（不含利息）。 以10张（即面值1,000元）为一个回售单

位，回售金额必须是1,000元的整数倍且不少于1,000元。

4、回售登记办法：投资者可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在回售

申报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回售申报，当日可以撤单；当日收市后，申报一经确认

不能撤销，相应债券将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5、选择回售的投资者必须于回售申报日进行登记，逾期未办理回售登记手续即视为投

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维持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不变的决定。

6、风险提示：投资者选择回售等同于投资者以100元/张（不含利息）的价格卖出“11建

能债” ，投资者参与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四、回售债券付款安排

1、回售款到账日：2014年8月29日。

2、回售部分的债券享有自2013年8月29日至2014年8月28日期间的利息。 本期债券票

面利率为6.20%。每手面值1,000元的“11建能债”派发利息为人民币62.00元（含税）。扣税

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每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49.60元；扣税后非居

民企业（包含QFII、RQFII）债券持有人实际每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55.80元。

3、付款方式：发行人将依照中国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回售登记结果对本期债券

回售部分投资者支付本金及利息。 回售款通过中国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清算系统进行入投

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在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再由该证券公司在回售款到账日划付至投

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五、回售申报日的交易

“11建能债” 在回售申报日将继续交易，回售的部分债券将在回售登记截止日收市后

被冻结。

六、关于本次回售所付利息缴纳所得税的说明

1、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

券的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持有者应就其获得的债券利息所得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

收入所得税，征收税率为利息额的20%，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2、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

理暂行办法》（国税发[2009]3号）等规定，本次债券的非居民企业（包括QFII、RQFII）持有

者应就其获得的债券利息所得缴纳10%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非居民企业债券持有者如需获取完税证明，请于2014年9月30日前（含当日）填写本公

告附件列示的表格传真至联系地址，并请将原件签章后寄送至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3、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相关机构

1、发行人：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石家庄市裕华西路9号裕园广场A座

联系人：谢少鹏、郭嘉

联系电话：0311-85518633

传真：0311-85518601

邮政编码：050051

2、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2-6层

联系人：薛明

联系电话：010-66568087

传真：010-66568704

邮政编码：100033

3、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1093号中信大厦18楼

联系电话：0755-25938000

邮政编码：518031

河北建投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8日

附件：

债券持有人信息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

如有

）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地址

国

（

地区

）

别

应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情况

证券账户号码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债数

（

张

）

应纳所得税金额

（

人民币

：

元

）

联系人信息

姓名

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证券代码：

601800

证券简称：中国交建 公告编号：临

2014-038

债券代码：

122018

债券简称：

09

中交

G1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09

中交

G1

”

2014

年付息兑付和摘牌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诺公告书不存在虚假加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重要信息提示：

债权登记日：2014年8月18日

债券停牌起始日：2014年8月19日

兑付资金发放日：2014年8月21日

摘牌日：2014年8月21日

由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发行人” ）于2009年8月21日发行

的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品种

一“09中交G1” 将于2014年8月21日支付自2013年8月21日至2014年8月20日期间的利息

及“09中交G1” 的本金。为保证本次付息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利息和

本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09中交G1、122018。

3、发行人：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4、发行总额和期限：本期债券“09中交G1”发行规模为人民币21亿元、发行期限为5年期。

5、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

6、债券利率：固定利率，本期债券“09中交G1” 票面年利率为4.70%，在债券存续期内

固定不变。

7、计息期限：本期债券“09中交G1” 计息期限自2009年8月21日至2014年8月20日。

8、付息日：2010年至2014年每年的8月21日为“09中交G1” 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工作日）。

9、兑付日：2014年8月21日为“09中交G1” 本金及最后一年期利息的兑付日（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10、担保人及担保方式：由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债券提供不可撤销的连

带责任担保。

11、 信用级别： 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级别为

AAA级，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AAA级。

12、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09年9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二、债券本年度付息兑付情况

1、本年度计息期限：2013年8月21日至2014年8月20日为“09中交G1” 本年度的计息期

限，逾期部分不另计利息。

2、票面利率：“09中交G1” 票面利率为4.70%。

3、停牌日：“09中交G1”停牌日为2014年8月19日。

4、摘牌日：“09中交G1”摘牌日为2014年8月21日。

5、付息兑付日：2014年8月21日为“09中交G1” 的付息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6、债权登记日： 2014年8月18日为“09中交G1” 的债权登记日。 截至上述债权登记日

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09中交G1” 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所持本期债券“09中交

G1” 的本金及最后一年期利息。

三、债券本年度付息方案

按照《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09中

交G1” 的票面利率为4.70%，每手“09中交G1”（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为47元（含税）

（扣税后个人投资者每1000元派发利息为37.6元，扣税后QFII投资者每1000元派发利息为

42.3元），派发本金1000元。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兑付对象为截止2014年8月1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证登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全体“09中交G1” 持有人。

五、付息办法

1、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购买本期债券并持有到债权登记日的投资者，利息款通过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

司备付金账户中，再由该证券公司将利息款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2、从发行市场购买本期债券并持有到债权登记日的投资者，在原认购债券的营业网点

办理付息手续，具体手续如下：

A．如投资者已经在认购债券的证券公司开立资金账户，则利息款的划付比照上述第1

点的流程

B．如投资者未在认购债券的证券公司开立资金账户，请按以下要求办理：

（1）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办理利息领取手续时，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根据原认购债券

的营业网点要求办理；

（2）本期债券机构投资者办理利息领取手续时，应出示经办人身份证，并提交单位授

权委托书（加盖认购时预留的印鉴）正本、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该机构投资者公章）

和税务登记证（地税）复印件（加盖该机构投资者公章）以及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3）如投资者原认购网点已迁址、更名、合并或有其他变更情况，请根据托管凭证上注

明的二级托管人名称或加盖的公章，咨询该二级托管人。

六、关于本期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等相关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

应就其获得的债券利息所得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 本期债券发行人已在《中国交通

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中对上述规定予以明确说明。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

函[2003]612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

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请各兑付机构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做好代

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工作。 如各兑付机构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

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兑付机构自行承担。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付息网点领取利息时由付息网点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付息网点

（6）本期债券利息税的征管部门：各付息网点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2、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09中交G1” 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

实施条例、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2009]3号）以及2009年1月23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等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发行

人本期债券利息应当缴纳10%的企业所得税，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将按10%的税率代扣相关非居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在向非居民企业派发债券税后利息，

将税款返还债券发行人，然后由债券发行人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七、各相关机构

1、发行人：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85号

法定代表人：刘起涛

联系人：江峰

联系电话：010－82016796

传真：010－82016794

邮政编码：100088

2、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8号盈泰中心2号楼15层

法定代表人：许刚

联系人：康乐、庞伟

联系电话：010-66229000

传真：010-66578972

邮政编码：100033

3、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层

联系人：徐瑛、王瑞

联系电话：021-68870114，021-38874800-8264

邮政编码：200120

投资者可以到下列互联网网址查阅本付息公告：

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11日

附表：

“09中交G1” 付息事宜之QFII等非居民企业情况表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地址

国

（

地区

）

别

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后持债张数

（

张

）

债券利息

（

税前

，

人民币元

）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

（

人民币元

）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公司名称及签章

：

传真

：

填表日期

：

证券代码：

601800

证券简称：中国交建 公告编号：临

2014-039

债券代码：

122019

债券简称：

09

中交

G2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09

中交

G2

”

2014

年付息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诺公告书不存在虚假加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

任。

重要信息提示：

债权登记日：2014年8月20日

债券付息日：2014年8月21日

债券付息兑付日：2019年8月21日

由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发行人” ）于2009年8月21日发行的中

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品种二“09

中交G2” 将于2014年8月21日支付自2013年8月21日至2014年8月20日期间的利息。为保证

本次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利息，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09中交G2，122019。

3、发行人：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4、发行总额和期限：本期债券“09中交G2” 发行规模为人民币79亿元，期限为10年期。

5、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

6、债券利率：固定利率，本期债券“09中交G2” 票面年利率5.20%，在债券存续期内固

定不变。

7、计息期限：本期债券“09中交G2” 计息期限自2009年8月21日至2019年8月20日。

8、付息日：2010年至2019年每年的8月21日为“09中交G2” 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１个工作日）。

9、兑付日：2019年8月21日为“09中交G2” 本金及最后一年期利息的兑付日（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10、担保人及担保方式：由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债券提供不可撤销的连

带责任担保。

11、 信用级别： 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级别为

AAA级，本期债券的信用级别为AAA级。

12、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09年9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二、本期债券本年度付息情况

1、本年度计息期限：2013年8月21日至2014年8月20日为“09中交G2” 本年度的计息期

限，逾期部分不另计利息。

2、票面利率： “09中交G2” 票面利率（计息年利率）为5.20%。

3、付息日：2014年8月21日为“09中交G2” 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4、债权登记日： 2014年8月20日为“09中交G2” 的债权登记日。 截至上述债券登记日

下午收市后，本期债券投资者对托管账户所记载的债券余额享有本年度利息。

三、本期债券本年度付息方案

按照《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09中

交G2” 的票面利率为5.20%，每手“09中交G2” 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为52元（含税）（扣税

后个人投资者每1000元派发利息为41.6元， 扣税后QFII投资者每1000元派发利息为46.8

元）。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2014年8月2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全体“09中交G2” 持有人。

五、付息办法

1、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购买本期债券并持有到债权登记日的投资者，利息款通过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

司备付金账户中，再由该证券公司将利息款划付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

2、从发行市场购买本期债券并持有到债权登记日的投资者，在原认购债券的营业网点

办理付息手续，具体手续如下：

A．如投资者已经在认购债券的证券公司开立资金账户，则利息款的划付比照上述第1

点的流程

B．如投资者未在认购债券的证券公司开立资金账户，请按以下要求办理：

（1）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办理利息领取手续时，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根据原认购债券

的营业网点要求办理；

（2）本期债券机构投资者办理利息领取手续时，应出示经办人身份证，并提交单位授

权委托书（加盖认购时预留的印鉴）正本、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该机构投资者公章）

和税务登记证（地税）复印件（加盖该机构投资者公章）以及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3）如投资者原认购网点已迁址、更名、合并或有其他变更情况，请根据托管凭证上注

明的二级托管人名称或加盖的公章，咨询该二级托管人

六、关于本期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等相关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

者应就其获得的债券利息所得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 本期债券发行人已在《中国

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中对上述规定予以明确说

明。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

函[2003]612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

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请各兑付机构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做好代

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工作。 如各兑付机构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

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兑付机构自行承担。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付息网点领取利息时由付息网点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付息网点

（6）本期债券利息税的征管部门：各付息网点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2、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09中交G2” 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

实施条例、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2009]3号）以及2009年1月23日发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等规定，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发行

人本期债券利息应当缴纳10%的企业所得税，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将按10%的税率代扣相关非居民企业上述企业所得税，在向非居民企业派发债券税后利息，

将税款返还债券发行人，然后由债券发行人向当地税务部门缴纳。

七、各相关机构

1、发行人：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85号

法定代表人：刘起涛

联系人：江峰

联系电话：010－82016796

传真：010－82016794

邮政编码：100088

2、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8号盈泰中心2号楼15层

法定代表人：许刚

联系人：康乐、庞伟

联系电话：010-66229000

传真：010-66578972

邮政编码：100033

3、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层

联系人：徐瑛、王瑞

联系电话：021-68870114，021-38874800-8264

邮政编码：200120

投资者可以到下列互联网网址查阅本付息公告：

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11日

附表：

“09中交G2” 付息事宜之QFII等非居民企业情况表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地址

国

（

地区

）

别

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后持债张数

（

张

）

债券利息

（

税前

，

人民币元

）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

（

人民币元

）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公司名称及签章

：

传真

：

填表日期

：

代码 简称

2014

中期基本

每股收益

(

元

)

2013

中期基本

每股收益（元）

2014

中期净资

产收益率（

%

）

2013

中期净资

产收益率（

%

）

2014

中期营业收入

（万元）

2013

中期营业收入

（万元）

2014

中期归属上市公

司股东净利润（万元）

2013

中期归属上市公

司股东净利润（万元）

分配预案

000007

零七股份

-0.0170 0.0041 -1.1400 0.3300 5,806.9555 6,619.5606 -392.2616 94.8098

000409

山东地矿

0.0600 0.1100 2.4900 5.3300 19,188.2082 16,694.6202 2,679.3865 5,155.8896

000514

渝开发

0.0899 0.0663 2.8200 2.1700 85,220.4497 29,255.2213 7,582.5753 5,593.6324

000586

汇源通信

0.0110 0.0740 7.2500 -0.4200 17,796.4056 17,121.4882 209.8707 1,434.5702

000761

本钢板材

0.0600 0.0500 1.1400 1.0900 1,981,267.6282 2,072,586.2296 17,389.4310 16,331.3441

002195

海隆软件

0.2275 0.1639 5.6400 4.1400 21,986.5640 19,166.9839 2,579.1702 1,857.8288

002606

大连电瓷

0.0400 0.0300 1.0600 0.7600 27,193.2947 28,011.5415 767.9327 549.5977

因重要事项未公告停牌一天：

永辉超市(601933)

其他停牌：

泸天化(000912)、石基信息(002153)、江粉磁材(002600)特别停牌。

(

下转

B002

版

)

上海机场(600009)公布2013年度分红派

息实施公告。

哈飞股份(600038)公布2013年度利润分

配实施公告。

北京城建(600266)董事会通过了关于挂

牌转让北京乐健医疗投资有限公司40%股权

的议案。

盛和资源(600392)公布关于与阿拉弗拉

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进展公告。

方兴科技(600552)董事会决定于2014年

8月26日9：30召开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关于投资设立子公司兴建柔性镀

膜生产线的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投资设立子

公司兴建纳米钛酸钡生产线的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四川金顶(600678)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

展情况公告。

南通科技(600862)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

展公告。

宜华木业(600978)截至本公告日，公司

正在推进有关事项相关的审计、 评估等各项

工作， 交易方案正处于进一步论证与完善阶

段。 因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将继

续停牌。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 及时公告

并复牌。

汇鸿股份(600981)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

展公告。

赤峰黄金(600988)董事会通过《关于公

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方案的议案》、《关于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

司与交易对方签订〈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

重组框架协议〉的议案》等事项。

中国交建(601800)公布2009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09中交G1” 2014年付息兑付和摘牌

公告。

出版传媒(601999)公布2013年度利润分

配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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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截至

8

月

11

日已有

456

家公司公布中报，其中沪市

134

家，深市

322

家。

中冠A(000018)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公告。

深桑达Ａ(000032)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

展暨继续停牌公告。

川化股份(000155)公布关于控股股东拟

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权的提示公告。

金谷源(000408)公布重大事项停牌进展

公告。

小天鹅Ａ(000418)公布关于持股5%以

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公告。

汇源通信(000586)公布关于召开2014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建投能源 (000600)公布关于“11建能

债”票面利率调整及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

二次提示公告。

建新矿业(000688)8月15日召开2014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关于公司符

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

漳泽电力(000767)8月13日召开2014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关于参股设

立陕西澄合山阳煤矿有限公司的议案》、《关

于参股设立大同煤矿集团（上海）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的议案》、《关于通过华夏金融租赁有

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等。

北京旅游(000802)公布重大事项停牌进

展公告。

泸天化(000912)收到控股股东--四川化

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化

工控股集团” ）通知获悉，化工控股集团拟筹

划涉及公司的重大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

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经公

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泸天化，股票代

码：000912）自2014年8月11日开市起停牌。

永新股份(002014)股东大会通过了《关

于以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

案》。

宝鹰股份(002047)公布关于重大事项停

牌的进展公告。

云南旅游(002059)公布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事宜的进展公告。

冠福家用(002102)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

展及继续停牌公告。

三变科技(002112)公布关于增加2014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

利欧股份(002131)股东大会通过《关于

控股子公司浙江大农实业有限公司改制设立

股份有限公司及拟申请在新三板挂牌的议

案》。

石基信息(002153)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

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因素，为了维

护投资者利益， 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

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

石基信息；证券代码：002153）自2014年8月

11日开市起停牌，并将在指定媒体披露相关公

告后复牌。

绿大地(002200)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

称及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金飞达(002239)公布关于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星期六(002291)公布关于召开2014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公告。

湘鄂情(002306)公布2014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雅克科技(002409)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天齐锂业(002466)董事会通过《关于参

与竞买西藏日喀则扎布耶锂业高科技有限公

司20%股权的议案》。

天桥起重(002523)公布重大事项停牌进

展公告。

张化机(002564)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公告。

百润股份(002568)公布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的进展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召开大

成理财21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方式）的第二次提示性

公告。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泰信天

天收益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集中支付的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万家货

币市场基金收益支付的公告。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兴

全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收益支付的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公布关于银华纯

债信用主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继续

暂停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提示性

公告。

基金


